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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日账与 19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

—— 兼谈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史料

刘永华
*1

【摘 要】：排日账是近年在徽州婺源发现的一种民间历史文献新文类，体裁介于日记与账簿之间，逐日记录记

账者的日常行事与家庭收支。这种文献多出于近代婺源普通农户之手，记录了农家生活世界的不同侧面。对排日账

记录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可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进行解读：其一，系统处理排日账的人际关系信息，重构记

账者的人际网络及其变动。其二，针对某些排日账时间跨度较长的特点，对记账者所涉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

群体及其变动进行中程分析。这种中程的人际网络研究路径，不仅可运用于 19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还有助于

从两个方面深化明清社会研究：一方面，人际网络研究路径有助于克服明清社会史学界强调中观社会群体研究带来

的若干局限，从一个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新角度审视明清社会的秩序、运作及变动；另一方面，这种路径还为深

入、系统挖掘日记、账簿、书信、契约文书等史料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过程信息提供了一个颇有裨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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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日账是近年在徽州婺源发现的一种民间文献新文类，介于日记与账簿之间，逐日记录记账者及其家属的家庭收支与日常

行事。本文以笔者收藏的晚清婺源程氏排日账为基本史料，探讨如何系统利用这种文类中丰富的社会史信息，借此认识 19 世纪

徽州乡村的人际网络与社会过程。笔者还希望借由讨论排日账的学术价值和解读方法，检视近些年明清社会史的基本视角及其

局限，同时也为深入、系统利用日记、账簿、契约文书和其他史料提供若干思路。

一、排日账的搜集与研究

排日账是流行于婺源境内的一种民间历史文献。所谓“排日”，应是指这种文献的逐日记录的书写格式，
[1]
而“账”是指它

记录了日常的收入和开销，与账簿类同，因此，不少排日账的封面都题有“逐日登记”“逐日账簿”等名目。不过与普通账簿

不同的是，排日账通常还逐日记录了记账者及其家属的日常行事，因而与日记体文献颇为接近。“排日账”一词没有出现于目

前发现的排日账文献，不过笔者在婺源开展田野工作的过程中了解到，当地乡民通常使用这个名称，来指称本文讨论的这类文

献，因此笔者在行文中统一使用这一称呼。

由于排日账流传范围不广，据笔者管见所及，在 20 世纪的明清史研究中，这种文献并未为学界所提及，更未被利用。徽州

文书数量可观，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受到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的关注，但当时的徽州文书多出自歙县、休宁和黟县，来

自婺源的文书数量较少，这一时期是否有排日账入藏公藏机构，待考，不过笔者未见学界利用过此类文献。目前第一篇介绍排

日账的文章，应是 2002 年《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所刊邵鸿、黄志繁对一本晚清徽州排日账的介绍。
[2]
这个文本发现于婺源

县龙山乡任村，记录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1846 年初）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全年该村一家农户的日常行事。记录者

是一位名叫林光錀的少年。作者提供了这个文本的释文，但没有对这种文类的来源、性质和类型进行讨论，而是直接称之为“日

记簿”。

1 作者：刘永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200433）、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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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秋，笔者在黄山市老街出售旧文书的店铺搜集到一批晚清排日账，这批文献总共 15 册，由一家三代所记，因这家

农户姓程，本文称这批排日账为程氏排日账。排日账记事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间跨度达

六十三年。不过，由于有些年份空缺，实际跨度约有三十九年，其中 1841—1842、1847—1852、1854—1855、1859—1871（缺

12 年）、1874—1877、1897—1899 年存在部分或全部空缺的情形，其中空缺时间最长的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亦即太平天国

运动前后。这些账簿以廉价土纸写就，但笔迹尚称清晰，保存基本完好。在这 15 种账簿中，排日账 13 种，普通账簿 2 种。排

日账大多冠以“登记账簿”“勤笔登记”“逐日登记”“逐日账簿”等标题。

从随后在婺源乡间开展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了解到，这种文本在当地被称为排日账。同时，笔者在田野中又陆续搜集到一

些排日账，其中较为系统的是在婺源县沱川乡塘窟村搜集到的一批排日账。这批文本共 5 册，分别记录于 1958 年和 1992 年至

1995 年，由该村一位老人所记。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成文最晚的排日账文献。根据其儿子介绍，老人有记账的好习惯，1949 年

前就开始记账，此后一直没有中辍。老人于 1996 年过世，过世的前一年还在记账。可惜因为搬家的缘故，多数排日账都已散佚。

2008 年，黄志繁、邵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们在婺源搜集到 6 种排日账，其中道光朝的那本，已见于 2002 年的文章。

其余 5 种当中，一册记于乾隆十二年（1747），这是目前笔者了解到的现存最早的排日账。其他年代较晚，其中咸丰、同治各

1 种，民国时期 2 种。
[3]

次年，王振忠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搜集的一本排日账，其记账日期为乾隆三十二至三十三年（1767

—1768），这也是年代较早的排日账实物。在 2012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还提到一本光绪年间的排日账。
[4]

目前，王氏共

搜集排日账十数种，因未曾公布和介绍，其具体年代不详。此外，在黄志繁主编《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中，也

公布了几种篇幅较短、年代较晚的排日账残本。
[5]

在开始接触排日账时，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文本何时开始出现？为何会出现？为何只见于婺源？它是如何产生和被使

用的？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现存最早的排日账是在 18 世纪中期的婺源写就的。由于没有直接的史料，这种文类出现的背景是

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和对排日账文献的阅读，这种文类与当地启蒙教育中使用的教学方法或不无关系。

或许由于文字在徽州乡村生计和日常生活中与日益俱增的重要性，大约在 18 世纪中叶前后，婺源启蒙教育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独

特的传统：通过指导学生记录每日行事和日常开支，帮助学生牢记在课堂上习得的文字书写能力。学生从学堂肄业后，一方面

继续通过这种方式巩固文字书写能力，另一方面把账簿等文类的功能整合到排日账当中，使之承担记账、备忘等功能，与其日

常行事建立密切的联系。结果，在离开学堂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学生继续保持了记录排日账的习惯。有时，这种做法成为

他们毕生的习惯。笔者在婺源清华镇考察时，曾遇见一位老人，此人曾在民国时期当过几年小学教员，他回忆说，从教期间，

每天都会安排学生记排日账。他觉得记排日账不难学，上私塾读书的人，一般只要念两三年书就能掌握。他还估计说，过去大

约一半以上的人（应该指男性）都记过排日账。

从目前发现的实物看，排日账流行的区域，主要限于婺源县境内。
[6]
笔者曾前往与婺源毗邻的休宁县溪口镇调查，当地老

乡说，他们未曾听过排日账名目，也不曾记过类似的东西。在与婺源沱川毗邻的休宁县大连村调查时，几位老人告诉笔者，他

们听过山那边的婺源有人记排日账，但他们自身没有记排日账的习惯。在江西乐平县，访谈的老乡提到，他们听说过一种叫排

日账的文献，但从他们的描述看，这种排日账似乎是一种杂字类著作。这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如果是一种杂字，那么它是否专

为记排日账而编写？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实物。日后对婺源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的更为全面、系统的调查，也许会为这个问题

提供更直接的答案。在其他文献中，笔者只找到一条相关的史料。《我之小史》是清末民初婺源北乡庐坑生员詹鸣铎所撰的一

部自传体小说，书中提到詹氏年幼时，父亲教他记排日账：“母亲采猪草，娘娘背姆”，
[7]
当时詹氏尚未入私塾读书。这从侧

面证明了排日账与（家庭）启蒙教育的关系。
[8]

排日账的基本书写内容，大体由三个部分构成。在每日记录的信息中，首先是当天的农历月份、日期（若有节气，也会特

别注明）、天气状况、生肖、五行及星宿。排日账的主体部分，是对日常行事的记录，一般分别记录上午、下午的行事，但总

记一天行事者也很常见。最后，如果当天发生收支，也会将之记录下来，是为排日账的记账功能。至于日常行事记录的详略，

则与记录者的读写能力、书写态度、性格勤惰等因素相关，难以一概而论。不过，这种文类本身的一些特性，实际上也可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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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约束着记录的内容。

在仔细阅读和比对程氏排日账文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账簿存在一些特征与局限。首先，通过仔细比对发现，账簿对

日常行事的记录并不十分系统，时有脱漏情形，如对物价的记录，经常只记花费的银钱，没有记录购买物品的数量，从而往往

难以对相关数据进行系统的处理；再如对农田耕作的记录，上文出现插秧的记录，后来却不见收割的记录，这是明显的脱漏，

其原因估计是，有些条目是在事发数日之后才记录下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脱漏情形自然在所难免。其次，账簿基本上不记录

家中妇女的活动。这种账簿似乎有种惯例，只记录一家之中男性成员的日常行事，至于女性的活动，则一般不会提及，因此，

基本上不可能透过排日账了解妇女的生活。再次，账簿只记录记账人及其家属的行为，至于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观念和意识，

则基本上只字不提，因此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其观念和意识的重构。第四，由于记账人文化程度有限，多数排日账别字、错字、

漏字现象时有所见。他们对事情的记载，有时词不达意，难以卒读，这给解读带来了困难。最后，第九、十种排日账的记账人

程同仓，大概由于年龄较小，应付了事，记账非常潦草马虎，因此所记账簿质量较差（但换个角度看，这两种排日账为理解少

儿的识字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史料）。
[9]
上述缺憾不仅见于程氏排日账，其他现存排日账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类似问题。

不过，也应注意到，这批排日账的记账者，并不是拥有功名、身份的士大夫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乡民

（当然，是识字的男性乡民）。这批账簿的价值，正在于它们出于普通乡民之手，算得上他们对自身生活的实录。而且，这批

账簿并非来自不同乡村、不同农户的散件文书，而是由婺源一家农户祖孙三代所记，因此，其学术价值远非单本散件的排日账

可比，这组文献相对系统的属性，为翔实、具体地从较长时段分析 19 世纪徽州农户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历史

信息。

具体来说，从这批账簿的封面题名和内容推断，第一至四种的记账人为程发开，又名程义茂（大约一为字，一为谱名）。

第五至八种、第十一至十三种，记账人为程允亨，又名程凤腾、程逢桂。第九和第十种的记账人为程同仓。他们三人的关系是：

程允亨为程发开之子（次子），而程同仓为程允亨之子。祖孙三代当中，以程允亨的记账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详尽。三人

的职业基本相同，他们从事的生计活动，包括农田耕作、茶叶种植和采集、山货的采集和加工、小本生意的经营和挑担等。在

记账时，程发开已步入中年，程允亨涉及中年到老年的较长时段，而程同仓则是十几二十岁的后生。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还了解

到，这家农户居住的村落，是位于今婺源东北部沱川乡理坑村北侧的一个名叫上湾的小村。这个小村在历史上人口甚少，目前

仅有七八户人家，均姓程，属于同宗。他们在历史上与沱川当地大族理坑余氏关系密切，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但至少在排日账

涉及的年代，并不属于“小姓”（佃仆）。

跟婺源排日账的发现相应，对这种文献的研究，也只是进入 21 世纪后才开始开展的。由于排日账保存了丰富的日常生计活

动的信息，如何通过解读这种文献，重构晚清民初徽州乡民的生计活动，成为探讨的重点。邵鸿、黄志繁在 2002 年介绍道光排

日账时，也对这个本文进行了若干分析，他们讨论的重点，便是林家的劳动分配、各种生计活动的参与、外出及请工状况等问

题。
[10]
在 2008 年发表的文章中，他们利用 5 种排日账，对晚清、民国时期婺源小农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进一步分析，他们探讨

了农户闲暇时间的长短、不同生产劳作活动的种类和比重、外出活动的地点和频率等问题。
[11]

笔者近年发表的一项排日账研究

成果，也以徽州乡民的生计活动为讨论的焦点。
[12]

这项研究侧重从劳动安排、日常行事地点和现金收入三个方面，探讨了晚清

婺源农户程家的生计模式及其变动，认为在太平天国结束后，随着国际茶市的扩张和农户家庭结构的变动，这家农户投入更多

的劳动进行茶叶的生产和加工，从而增加了现金收入；同时又通过投入更多劳力进行土地开发，增加了自耕土地数量，相对缓

和了对米粮市场的依赖。

目前排日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对近代徽州乡村社会生活的讨论。王振忠在一项对婺源西乡一位塾师所记排日账的研究

中，就侧重讨论了这个文本反映的晚清徽州乡村的社会生活。
[13]
这也是笔者晚清程氏排日账研究的关注点。在 2014 年发表的一

项成果中，笔者侧重讨论了婺源程家的行动空间及其与这家的经济、社会、宗教行事的关系。
[14]

笔者发现，以太平天国运动为

分界，程家的行动空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动。运动前，程家的家庭成员经常前往 100 华里以外的市镇，而此后他们前往这些

市镇的频率明显下降，更多在大约 30 华里的半径内活动。笔者认为，这种行动空间范围的收缩，可视为程家生计模式改变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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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果，由于在土地开发与茶叶生产中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力，程家前往远处的频率自然减少。另外，笔者还考察了程家行动空

间的结构，讨论了社会交往和宗教行事对其行动空间的影响。

排日账中的社会经济史信息，处理起来较为容易，而对其中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进行处理则较为棘手。如何提出富有新意

的问题意识，设计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对这种文献中丰富的社会文化史信息进行处理，是处理排日账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

是为下文讨论的重点。

二、人际网络研究

那么，对于 19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来说，排日账这种新文类提供了什么新东西？首先，排日账，尤其是出自没有功名的

普通乡民之手的那些排日账，可谓普通乡民的“起居注”，是中文史料中不可多得的由乡民自身书写的文献，因而对于理解这

些记录者及其生活的社会来说，排日账具有其他文献难以企及、难以比拟的史料价值。

不过，排日账不只是为 19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类本身所具备的特性，

对我们思考 19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甚或为思考明清中国社会，提供了至少两个相对独特的、典范性的方法与视角。概而言之，

这两个视角分别是：（一）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网络分析和（二）中程社会过程研究。本节讨论第一个视角，下节讨论

第二个。

笔者提出排日账的人际网络研究这个视角，主要针对的是近三十年来明清乡村社会研究的主流做法。从学术渊源的角度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明清乡村社会史研究，深受功能主义人类学社会结构研究的影响。“二战”后海外人类学界对中国（汉

人）社会的研究，除了少数例外，
[15]

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宗族的研究，到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集

市买卖行为的研究，再到台湾学者对祭祀圈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从中观的共同体——宗族组织、标准集镇共同体（standard

marketing community，简称市场圈）、由神明祭祀界定的地域社会等跨家庭乃至跨村落社群——出发，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基

本结构。
[16]

这些学者的研究，开拓了二战后汉人社会研究的新局面，对推进传统中国社会研究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在明清社会

史研究中，这些学者的研究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进而一直影响到今日的传统乡村社会研究。对这些理论的局限，学界已有不

少讨论，不过其中若干理论预设与路径局限仍未被认真检视。

在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下，明清社会研究将宗族组织、祭祀圈等视为探讨的核心议程（市场圈的讨论稍少，后来加入族

群等）。80 年代以来最出色的一批研究，正是出现在这一领域——不过是在扬弃人类学解释的基础上进行的。弗里德曼的研究

强调宗族是水稻经济和国家缺席的产物，而社会史则发现宗族兴起是地域社会建构国家认同的一种结果。明清社会史研究还增

加了弗里德曼没有触及或认识不足的面向：宗族与赋役制度的关系，宗族与乡村经济（土地制度、金融市场等）的关系，村庙

与明初里社的关系，跨村落仪式网络在地域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
[17]

和功能主义人类学相似，这些研究基本上以中观共同

体为切入点，同时也强调这些共同体在整个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性。

社会史非常倚重的民间历史文献，为探讨明清乡村社会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历史信息，但同时也直接、间接地强化了中观共

同体的重要性。目前明清乡村社会研究最为倚重的是两种民间文献，一是族谱，一是碑铭。族谱是宗族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宪

章”；碑铭多与寺庙相关，牵涉到村落内部与跨村落之间的仪式—社会关系。换句话说，这两类文献生产的社会基础，以超家

庭的社会组织居多，体现的主要是宗族、村落或跨村落联盟等中观共同体的书写视角。利用这些文献讨论宗族与村落，本身无

可厚非：要了解宗族和村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族谱和碑刻视为最重要的史料——在明清时期大多数区域的乡村社会生活中，

宗族、村落、跨村落联盟等社会群体均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然华北与华南宗族的重要性有所差别），由于这些群体或组

织的公共性格，它们的社会功能较为显而易见，有关这些群体或组织的史料，也比较容易进行定位。事实上，归功于这些文献

和学者对它们的解读，跟三十年前相比，今天对明清乡村社会的了解，已有了令人欣慰的、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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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一遍，近三十年明清乡村社会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作为此类研究的实践者之一，笔者无意否定这些丰

硕的成果。
[18]
但是，笔者试图在此思考的问题是，经由明清社会史引入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路径，这种以中观共同体为起点的路

径，是否也存在一些尚未进行认真检视的局限和盲点？这些局限和盲点，又该如何从文献类型与研究路径的角度进行处理？在

笔者看来，这种中观研究路径的基本特征是：从中国社会生活中较为显而易见的要素出发，探求这些要素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

性，特别是或多或少预设这种组织或关系对于普通乡民的重要性。不过从逻辑上说，在这些中观共同体具备多种重要功能，与

它们对普通乡民的重要性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论述这些社会群体在宗族、村落和跨宗族、跨村落层

面的重要性，也许还必须探讨它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个体、家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我们也许需要一种以个体或家

庭为起点、同时能够检视、探测中观共同体及相应社会关系之重要性的研究路径，并定位服务于此一目标的相应文献类型。

在社会理论中，跟这一思路直接、间接相关的，是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现象学相关的几个研究路径：日常交往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等，其中最契合传统中国社会特征与明清若干种类文献特性

的，也许是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网络研究路径。
[19]

传统中国社会是个重视人伦的社会，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把握中国社会的特质，而王崧兴提出了中国社会“有关系无

组织”的看法，
[20]
两者都颇能抓住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以理解这种社会为主要目标的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人

际关系的分析方法具其他方法难以比拟的优势。其实，在传统中国社会研究中，这个路径很早就为学者倡导和践行，因而具备

一定的研究基础。在老一辈中国社会科学家中，林耀华对这一路径的认识最为深入，他将自身的研究主题界定为对人际网络的

均衡、变动与重建的讨论，并认为人际网络及其基本“环境”是理解个人行动的基础。
[21]

这种人际网络的均衡，其实是未被制

度化的一种社会关系型构（configuration），由于以个人为中心，这种型构基本与个体生命相始终，因而跟宏观、中观层面的

社会型构相比，其均衡可能更难维持，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则自有其价值。深入讨论这种社会关系型构，当可为理解明清社

会提供一个有异于宗族、村落等中观社会群体的视角。

在史学界内部，这种路径也可以找到若干理论的支持。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意大利微观史学就倡导并践行了类似的方

法。在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及其同事看来，历史学的一个使命是研究“现实生活”，要理解历史上的“现实生活”，

一个有效的路径是开展人际网络研究，而体现在对史料的处理上，最有效的方法是以人名为“指南”，透过搜集不同史料中的

相关信息，拼接出研究对象的肖像，同时围绕这个个体，重构其人际关系，进而观察此人生活的时代与社会。
[22]

这一方法可谓

道出了微观史学在处理史料与研究对象上的精髓，对今日开展人际网络研究仍有启发。

最近中国学界在反思中国史学传统和当代史学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新认识，也可为人际网络研究提供指导。在近年出版的一

部对话录中，刘志伟倡导“走出以国家或团体为主体的历史，转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历史”，宗旨在

于“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
[23]

对这个表述可能存在不同理解，在笔者看来，这里对走出“以

国家或团体为主体的历史”和探讨人的“交往关系”的强调，本质上为人际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这种认识不仅把人际网

络视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而且从方法论的层面，把它当作理解历史的一种路径来把握，这对于理解人际网络研究的重

要性颇有裨益。

从史料的角度看，考虑到史学研究是以文献为基础的一门学问，文献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学重构过去的方向和内

容。由于相应的文献生成的社会机制的影响，族谱和碑刻本身经常有意无意地放大家族和村落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乡村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也需定位能够开展上述研究路径的相应的史料。超越这种文献的局限并非不可能，但仅仅依靠族谱和

碑铭，仅仅依靠目前流行的文献解读方法，可能难度较大。正因为如此，换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乡村社会，同时对其他类型的

文献（尤其是体现个体或家庭层面社会生活的文献）进行解读，可能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种意义上说，排日账，放大一点可以说，日记类文献、某些账簿类文献以及系统保存的契约文书，对明清乡村社会研

究来说具备某种方法论的意义。与族谱、碑铭等文献不同，排日账牵涉的社会主体不是中观共同体，而是家庭（更准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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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排日账的记录者），它提供了从家庭（或记录者）的角度观察乡村社会生活的视角，使我们得以观察不同的社会组织、人际

关系，在以某一特定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究竟具有何种重要性。对理解 19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而言，排日账具备难

以为族谱、碑刻所替代的学术价值，原因正在于此。另外，对排日账的文献特征的把握，还有助于挖掘其他文类的类似价值。

人际网络研究应该从何着手？首先，不妨从所涉文本（以下主要以排日账为例）的基本脉络，对所涉个人或家庭的人际关

系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人际关系进行必要的分类：宗亲、姻亲、邻里、朋友、生意搭档等。同时，也对其参与的社会群体

进行梳理和分类：父系亲属群体（如宗族）、村落组织（以村庙为结合点的乡村组织）、跨村落组织（如乡约、跨村落仪式联

盟）等。这个分类的工作不可或缺，其目的在于对记录者的人际关系进行定位，以便确定这些人际关系和社会群体在其社会生

活中的重要性。

对排日账提到的人物、群体进行梳理和分类后，便可转入对所涉个人或家庭的社会生活的分析，这里分析的重点，在于确

定不同人际关系、社会群体在其中表现的强弱。但是应如何进行分析呢？笔者认为，我们可聚焦所涉个人或家庭的功能性活动。

比如，我们可以关注所涉农户参与的合会，与其他家庭的换工（排日账提到的“托”），该农户对年节行事（春节、社、清明

祭祖、端午等，涉及不同社会主体）的参与，以及不同人际关系在这个个体或家庭的人生礼仪（生育、婚礼、生日、丧葬礼仪

等）中的呈现等。通过聚焦这些日常、非日常的行事，观察不同人际关系与群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关系的强弱可以交往

频次、礼物互惠等指标进行测量），可以大致断定这些关系和群体对于所涉个人或家庭的重要性，讨论它们如何介入与以家庭

为核心的社会生活，进而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探究这些关系与群体的变动。上述讨论的主要事项可归纳为表 1。

表 1 乡村人际关系分析表

个 体 社 群

同 族 姻 亲 邻 里 其 他 宗 族 村 落 跨村落 其 他

日常

行事

合会

借贷

换工

年节

行事

新年

春社

清明

端午

秋社

除夕

人生

礼仪

生育

婚礼

寿诞

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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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一例。在阅读程氏排日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除了了解记账者及其家庭对宗族事务的直接参与外，通过梳理排日账

中的年节行事和人生礼仪记录，也可窥见宗族组织与宗亲关系在此一家庭年节行事和人生礼仪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程氏排日

账中提到的节日，包括新年、春社、清明、端午、秋社和除夕——这些应该是当时程家所在的婺源北乡最重要的节日。除了除

夕（这是家庭团聚的节日），宗族在这些节日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婺源乡间有做春社和秋社的习俗，端午则做“端阳会”。

从排日账记录的片段信息看，做社的“社会”和做端午的“端阳会”，应该都是由本族的宗亲参与的，两会的会头，每年在宗

亲之间轮流。清明作为扫墓、祭祖的节日，与宗族的关系比较明显。最值得注意的是新年的庆祝活动，宗族似乎是相关活动的

主角。程氏宗族主导的新年活动，主要包括新年本族的祭拜和酒宴（初二）、前往邻村燕山余氏祠堂的拜年（初二）和在本村

举行的舞狮活动（初四）。这些活动的主事者被称为“头”或“主”，他们均由程氏族人轮流承应。在某些人生礼仪中，同族

关系也相当重要，程氏排日账多次提及，在丧葬仪式中，“族家人”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些信息看来，在程氏的生活世

界中，宗亲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已民俗化、日常化了。

通过梳理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关系，还可发现以往关注得不够的现象。比如姻亲关系在明清时代是相当重要的一种

社会关系，但在明清社会史研究中，这种关系往往是缺席的，原因在于，跟实体化、制度化的群体不同，这种关系很难进行系

统、深入的处理。但即使在宗族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徽州，姻亲关系在跨家庭社会互动中也是极其重要的。从程家的历史经验

看，如果程家的生活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礼物流动的网络，这个网络跟宗亲圈子的关系不大——笔者在排日账中很少见到宗亲之

间礼物往来的记录，而跟姻亲的圈子则非常密切。姻亲之间的往来，不仅见于生育、婚姻、做寿、丧葬等人生礼仪，而且出现

于逢年过节和收获季节。程家第二代程允亨与其大连亲家的往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虽然理坑与大连相隔二十华里山路，但

程允亨经常前往大连亲家家中做客，有时是为参与人生礼仪和看戏，有时则是因经济活动和社会纠纷。这一关系拓宽了程家的

生计空间，同时为处理某些棘手的纠纷提供了一个足资信赖和依靠的人际关系。另外，在借贷市场，姻亲是日常小额信用的主

要提供者之一。

再如，普通乡民与医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现存史料缺乏、讨论难以深入的一种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在程氏排日账中也有所

体现。针对疾病，程家有一系列的反应：从置之不理、休息、卜卦，到看经、讨仙丹、就医看病。其中最常见的反应是就医。

在六十余年的时间里，程家曾和不同的医生打过交道，多数医生来自程家所在的沱川本地，但偶尔程家也到休宁县城看医生。

有段时间，它甚至与邻村燕山的一位名叫余万喜的医生建立了相当稳定的关系，程家与这位医生之间，形成了礼物交换关系。

比如，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廿九日记，“本身送葛粉三斤出燕山备［？］节万喜先生家，回篮冬笋乙斤。”次年十二月廿

八日记，“本身担葛粉三斤出燕山格万喜先生节，回篮甲沙糕乙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记，“父亲出燕山，葛粉三斤

格万先生节。”这种礼物交换关系的建立，从侧面体现了程家对自身健康的看重，也显示了这个家庭对这种关系的重视，而这

种关系的建构本身，笔者认为与这段时间程家家庭经济的好转和人际关系的扩张有关。

通过系统处理隐含于排日账记录中的、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人际网络，有可能考察不同社会关系在个人或家庭社会生活

中扮演的角色及记账者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打通微观层次与中观层次，从微观层面观察中观社会组织的构成

方式与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与以往从中观群体切入进行的社会史研究展开对话，补充、修正、深化以往基于中观群体研究得

出的认识。此外，透过这种研究路径，还有可能检视社会科学界基于其他种类的经验事实（如透过访谈或观察等手段搜集到的

经验事实）建构出来的理论模式，而通过跨时代的比较，又有可能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明清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异同。

三、中程社会过程研究

排日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这种文类为理解 19 世纪徽州乡村的社会过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概而言之，这个视角是中

程（或称中时段）社会研究视角。由于一些排日账时间跨度较长，它们为对社会过程进行中程研究提供了可能。如果人际网络

研究注重从共时性的角度，把握研究对象在某一时间截面的人际关系，那么，以本节介绍的扩展个案研究为基础开展的中程社

会过程分析，则强调从历时性、过程性的角度，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里，把握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某些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

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和变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案研究带来的局限。两者一经一纬，若运用得当，或可对我们探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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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达致相对立体的理解。

要理解排日账在这一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不妨从普通个案分析及其局限开始谈起。个案研究是从事社会研究和史学研究

的一种重要方法。普通的个案研究，是聚焦某一个事件或现象，通过对之进行剖析，推导出有关社会文化的一般性认识。和近

代印象主义式的讨论相比，个案研究有助于对相关现象和问题进行微观、细致而有一定深度的分析，把握不同因素之间的错综

关系，进而推进对社会的了解。20 世纪的不少重要经验研究，都是建立于个案研究基础上的。从 80 年代以来，个案研究逐渐

进入社会史领域，成为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今天，没有进行个案研究，几乎成为缺乏深度的同义词。不过在社

会科学界和史学界，似乎仍有一些学者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心存疑虑。

当然，有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个案本身是由社会研究者在进行经验研究的过程中，从诸多的社会现象或事实中“提取”

出来的，这个“提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直觉和判断。因为研究者本身通常并非研究对象的一员，他们一般

不可能跟研究对象长期生活在一起（人类学参与观察通常以一年为周期），因此对个案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直觉，或

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在这种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看法，可能出现偏差乃至失误。正因为如此，如何降低、克服个案

研究本身的问题，社会研究者有必要予以思考。

在史学研究中，可能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在某一时间段较为详尽，而在其他时段较为模糊，这种

情形源于文献给史学研究带来的局限。这是因为，就其传递的社会生活不同时段的信息而言，传世文献无论是类型还是内容都

不是均质的；如果把这些信息排列在一个时间轴上，它们的分布可能很不均匀，这种史料的分布形态，必定对史学研究实践带

来不小的影响。比如，为了讨论明清社会秩序，我们经常利用来自某一个或某几个时间点的“地方性”史料（如某些纠纷案例），

来推导全程的演进过程（社会纠纷处理机制和社会秩序）。换句话说，我们利用短程的现象或事件，来讨论中程或长程的过程

和趋势。对社会生活不同侧面的讨论也是如此。多数史料的信息不仅在时间轴上分布不均，在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也是如此。

如以某一侧面的信息来推导总体面貌，可能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因此，如何找到合适的文献，建构相对同质的事件系列，从

中推导出社会过程，是研究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如何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这里介绍的英国曼彻斯特学派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值得我们注意。所谓曼彻斯特学派（the

Manchester School），是英国人类学界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创建人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1911

—1975），由于他长期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这个学派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格拉克曼最为人知的研究，是他对社会冲突的分

析。
[24]
不过，曼彻斯特学派之所以被视为一个学派，是因为他倡导和践行的社会研究方法，下文谈到的“扩展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 studies）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格拉克曼提出这种方法，是基于对普通个案研究局限的认识。在一篇题为《英国社

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材料》的论文中，他阐述了对个案研究的理解。
[25]

根据格拉克曼的理解，个案研究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他所处时代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中习见的方法，第二、

三种则是格氏本人倡导和推广的方法。
[26]

第一种是所谓的“举例法”（apt illustration）。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人类学者对

研究对象进行多方面的观察，搜集到数量可观的材料。然后在解读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主要理论取向，分析文化或

社会体系的总体轮廓。接着人类学者利用贴切的案例来说明特定的习俗、组织原则、社会关系等。每个案例主要根据它是否适

合讨论的观点进行选择。这些个案可能来自不同群体或个人的言行；在分析的不同关节点上，一般会引述不同的个案，但在它

们所涉事件系列之间，研究者通常不会建立常规的关联。格拉克曼认为，“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勾勒习俗、文化乃至社会形态

的轮廓，那么这种举例法已足以应付”，但如果我们想要分析社会生活的“总体过程”，这种方法“很显然是不够的”。
[27]

这

里的主要问题在于，在讨论同一问题过程中引述的不同案例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关联——如果研究者没能认识到这些关联，就

难以理解某些社会运作过程。

第二类是“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分析。所谓“社会情境”，是指某些“事件的丛集”，这些事件发生在相对

有限的时间长度内，而且分析者能够解释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方法的经典实例，是格拉克曼对南非祖鲁兰（Zulu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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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个新桥落成仪式的细致分析。
[28]

在社会情境分析中，通过剖析若干限定的、数量不多（且所涉范围不大）的事件，可以

揭示在某些特殊场合下社会体系展示自身普遍原则的方式。比如在新桥落成仪式中，南非社会中白人与黑人、白人行政官员与

王室和酋长、王室与酋长、白人典礼与土著文化要素之间的错综关系，都得到较为突出的呈现，因此这一事件为理解当地社会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便利的窗口。

最后一种类型，就是上文提到的“扩展个案研究”。准确地说，这种方法属于个案分析的一种类型，但与普通的个案分析

颇为不同。有关这一方法的基本特征，格拉克曼的弟子克莱德·米切尔（J. Clyde Mitchell）作了很明确的解释：

位于这一连续体（指由个案研究几种类型构成的连续体——引者）复杂一端的，是扩展个案研究。这是在对个案材料进行

初步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发挥。由于它有时处理的是跨越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事件序列，在此过程中，同一群行动者卷入一

系列情境之中，因此，他们的结构性位置必须持续地进行再指认；与此同时，行动者穿越不同社会位置的流动过程，也需要进

行指认。扩展个案研究的特别意义在于，由于它追踪个案研究中同一群主要行动者在相当长时间里卷入的诸事件，过程的维度

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通过运用扩展个案研究，分析者可以追踪事件如何相互连锁，进而追踪事件如何在时间过程中相互关联。
[29]

对扩展个案研究法，需要特别指出两点。其一，这种方法对过程予以强烈关注，其关注的时间段较长，而关注焦点是事件

序列。其二，在关注事件序列时，这种研究法聚焦于行动者如何穿梭于由不同事件的发生打造的不同情境。所谓“结构性位置”，

概言之应是指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下扮演的不同角色，而社会位置的“流动”，则是在不同情境中穿梭过程中，行动者在不同角

色之间进行的来回切换。这种对各种事件的参与及相应的角色切换，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渐展开的。因此，跟前两种类型相

比，扩展个案研究关注的时间跨度较长，也特别关注过程本身（本质上说，扩展个案研究的秘诀，是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从

不同个案之间寻找其中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为联结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个关注点和史学研究颇

有共通之处，因而这种方法对社会过程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在进入讨论排日账之前，有必要对笔者理解的中程社会过程的内涵稍作解释。概而言之，中程社会过程研究包括两个维度，

即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变动的研究。由于拉长了时间轴，一方面，中程社会过程分析有助于突破普通个案研究的时间局限，对社

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秩序及社会运作过程本身达致更深入、周全的把握；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方法还有助于把握社会关系、

社会组织、社会秩序的变动，这种变动包括周期性变动，也包括演进性、革命性变动。

由于排日账传达了社会秩序和社会变动的丰富信息，也由于一些排日账时间跨度较长，这些文献为开展中程社会过程研究

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排日账提供的信息，很适合进行中程社会过程的扩展个案研究。其一，其社会主体是确定的，同一套

排日账，出自某一农户的成员之手，记录了以该农户为中心的诸多社会关系及其所涉及的各种“事件”。
[30]

其二，由于这个文

献的社会主体是同一家农户，它所涉及的“事件”之间的关联经常是连锁性的。其三，某些排日账时间跨长，有益于从较长时

段观察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讨论它们所体现的社会运作机制及其演变趋势。

在近四十年时间里，程家曾卷入不同类型的纠纷，程氏在排日账中记录了这些纠纷所涉事项。讨论这些纠纷的类型和处理

机制，有助于理解乡村社会的运作；而在一个较长时段内追踪这些纠纷及其调处，可以观察乡村权力机制的运作效益。在梳理

这些纠纷时，笔者发现大多数的纠纷发生于本村成员之间，为应对这种纠纷，当地似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纠纷调处机制，其核心

是宗族与乡约结合的调处组织。但当纠纷双方的关系涉及跨县的范围，这套机制似乎不再有效，此时，除了打官司外，乡民会

动员姻亲一类的社会关系，通过向对方施加压力，达致纠纷调处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发生的纠纷，一般仅透过亲友

的调解予以处理，较少诉诸宗族—乡约调处体系。

程氏排日账共提及程家涉及十几次纠纷。通过梳理排日账中的相关史料，可以排列出一组组的事件系列，进而了解这些纠

纷及其调处的全过程。以程氏抄珠山茶坦被辉月侵害祖坟迁葬纠纷为例。从表 2 可看出，此事发生于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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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端于程辉月侵占程氏兄弟祖坟。事发次日，程氏兄弟可能与程辉月发生了肢体冲突。两日后，他们找到一位乡约，托他验看

纠纷现场。此后，到了五月初四，也就是三个多月以后，乡约和余氏宗族的头人才对这起纠纷进行处理。七月初一日，程家在

抄珠山祖坟前立碑。七月三日，程家设宴酬谢乡约和余氏宗族的头人。七月初五日，大概程辉悦对调处不满，对程家“恶言相

骂”，经宗族头人和乡约相劝，方才息怒。七月初六日，程家处理抄珠山祖坟的善后事宜。至此，这场纠纷告一段落。此后排

日账没有提到这一纠纷的后续事态，他们与程辉悦的关系也逐渐恢复正常。从结果看，这场纠纷的调处还算是成功的。从发生

到最终处理，这个纠纷前后历时近半年时间，所涉时间较短。但若以程家一代作为讨论单位，考察不同机制如何介入纠纷调处，

则有可能对这些机制的运作达致中时段的了解。

表 2 同治十一年程氏茶坦被侵祖坟迁葬纠纷及其调处事件链

史料来源：程氏排日账。

扩展个案研究还可用于分析其他历时较长的社会过程。通过仔细阅读、爬梳程氏排日账有关程家兄弟（程允兴、程允亨）

关系的记录，笔者追踪了他们的分家过程（参见表 3）。程氏兄弟的分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由一连串事件组成的。若从正式分

家那一时刻算起，这个过程长达八年多；若加上开始分家前程氏兄弟之间就已出现的摩擦，这个过程长达十一年，或许更长。

从两兄弟成婚到兄弟之间的冲突表面化，大约经过了三年多时间。从兄弟反目到分家，经历了十个月时间。从托亲友分割家产，

到家产大致分割完成，经过了近两年时间。在他们母亲去世后，再次进行了遗产的分割，这个事件离光绪九年分割家产已是八

年多以后了（他们父亲去世之后，是否会有另一次遗产分割？由于排日账结束时，这位父亲还健在，其结果不得而知）。从时

间跨度看，八年分家过程已远远超出了普通研究者从事社区研究的时间。从文献的角度看，我们用以研究分家过程的分关，通

常反映的只是分家这一时间点（表 3 中的“请亲友分割房屋、产业”）的情形，这种文献带来的印象可能是误导性的（当然有

的分关会添加补充性条款）。无疑，通过解读排日账这种类型的文献，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表 3 程允兴、程允亨兄弟的分家过程（光绪八年—光绪十八年）

时 间 事 件

二月二十二日 父亲上苦竹山叫允兴兄、本身回家，抄珠山茶坦内被辉月侵害，祖坟迁葬。

二月二十三日 父亲仝本身，允兴兄、本身在家，被辉悦打□。

二月二十四日 父亲、允兴兄早晨托乡约余裕峰到此坟前验明被辉悦迁害祖坟、霸抢茶坦。

二月二十七日 父亲裕峰先生家接武学酒，允兄仝本身做清明。

五月初四日

父亲、允兴兄、本身仝再叔抄珠山盖棺椁，被辉悦二月因此廿四日霸抢身之地，托大房文公理论，

余余三、允前、裕峰、立修、仲巍、魁芳、仝先生，允兴兄□相劝，廷远祠坟山四至分明，左右内

外人等无许安厝。

五月二十四日
父亲、允兴兄、本身扛棺椁到下处，被辉悦抄珠山廷远公坟前迁葬，托中人约调处，渐打勒，后求

情相劝，内外人等毋得侵害。

七月初一日

父亲仝再叔到四大房中人约[ 准定勒石到坟] 余裕峰先生、冠芳先生、仲如先生、立修先生、余山

先生、承安先生，被辉悦抄珠廷远公坟酬不安，约保相劝，订勒石到此坟前。允兴兄仝本身苦竹山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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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三日
父亲谢宗四大房余如山、余豕安、冠芳、裕峰、仲如、保约族长德申，被辉悦打口仟葬廷远公下边。

允兴兄仝本身照应四大房中人。

七月初五日
父亲耘田，允兴兄仝本身苦竹山菜，己身在逢歇。黄昏晚，被辉悦粗言恶语相骂，沱力家里，咬父

兄打架，

史料来源：程氏排日账。

由于程氏排日账涉及的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后（19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将近三十年时间里，相关记录

断层较少，因而为对程氏涉及的乡村纠纷和社会秩序进行中程研究提供了便利。而进行此类中程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

秩序的再生产机制，更好地把握社会过程。

最后，跟排日账的叙事主体相对应，对这种文献的解读，理应将叙事主体的生命史本身纳入考察范围。对排日账可以开展

多角度的研究，除上文提到的社会秩序、社会过程与人际关系外，在史料许可的情形下，文献记录者本身的生命周期，可以、

也理应成为考察对象。这种研究可以串联记录者经历过的几个生命阶段，甚至拼接数代人前后相继的生命史链条，比较不同时

期、不同世代的历史经历，从折射在不同生命阶段上的历史经历，近距离观察记账者对历史的参与和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

印，从中洞察记账者的能动性和历史因素的结构性制约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研究可以为其他角度的考察提供一个基本参照框

架，而对记录者的生命史研究，也应参照不同时段的社会变动，尤其是关注其人际网络的变动。正如林耀华指出的，人际网络

的扩张与收缩、强化与弱化，是与当事人经历的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直接相关的。无疑，在进行讨论时，还应关注记录者生命周

期的推进、所在生活世界的变动与大历史变动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四、余 论

排日账是近些年才为学界关注的新文类，这种文类出现的社会背景，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谜团。现存的排日账大都记

录于 19 世纪，通常出自普通乡民之手，记录了徽州农户从事经济、社会、宗教等活动的丰富信息，为重构 19 世纪徽州农户的

生计模式、人际关系、仪式活动等方面的史实提供了可能。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排日账的文类特征进行定位，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之进行贴切、到位的解读，

以期深化对 19 世纪徽州乡村的了解，并借由对这种文类的讨论，为明清社会史提供若干新思路。笔者认为，排日账的基本特征

是，以家庭为叙事主体，包含丰富的家庭成员与相关个体和群体打交道、参与乡村社会生活的信息，有些排日账的时间跨度较

长，包含记录者度过的较长的人生阶段，乃至跨越数代人的生命周期。这种特征为开展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关系分析和

中程的社会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下，目前明清社会史研究多从宗族、村落、跨村落组织等中观共同体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研究。

这种视角推进了我们对明清乡村社会结构的认识，但也存在若干局限。同时，族谱、碑铭等文类本身存在的局限，也在一定意

义上限制了对乡村内部构造的认识。要突破上述局限，首先应调整研究视角，从中观视角的两侧（宏观与微观）观照社会，本

文侧重讨论的是如何从微观，即从个人或家庭的人际网络的角度，推进对明清社会的研究。
[31]

在重视人伦的传统中国，这种研

究路径可能具有其他方法难以比拟的优势。同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类，排日账自身的特征为认识 19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提供了

一个相对独特的视角，为进行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研究，观察不同人际关系、社会组织在相应个人或家庭参与的社会生活中

的地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同时，有些排日账时间跨度较长，便于进行中程的社会过程研究。这种基于扩展个案研究的方法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

它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普通个案研究的局限。在社会研究中，普通个案研究主要透过选取合适的案例，阐发社会文化原则

来完成，相关个案较为简单、时间跨度小，在讨论社会过程时，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因而，曼彻斯特学派倡导立足于较为复杂、

时间跨度较大的个案，开展“社会情境”分析和“扩展个案研究”。在社会史研究中，史学工作者不仅受到普通个案方法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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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他们所依赖的史料本身，也常常制约着史学研究，因为不少史料本身体现的是某一时间点某些侧面的细节，缺乏对较长时

间的中长程趋势的描述。从这一角度看，排日账本身的文献特征，恰好有助于我们建构事件链条，观察某一社会问题的中程发

展趋势，从而有可能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过程形成新的认识。

在结束讨论之前，谈谈上述方法可能适用的文类。就文类而言，本文所谈排日账具有一定特殊性，因为这种文献的分布范

围小，传世数量少。不过，具备排日账基本特征（由个体或家庭记录，系统记录数种或某种日常行事，较长的时间跨度）的史

料并不少见，如能抓住这些史料的基本特征，是可以开展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网络研究的。这里简要谈谈面对日记、账

簿、书信、契约文书等史料，如何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

首先，在所有文类中，日记大概是跟排日账最为接近的一种，处理排日账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日记。不过遗憾的是，日

记多出自士人之手，由普通民众所记的日记甚为罕见，对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帮助较小。但对生活在乡村的普通士人所记日记

的解读，肯定有助于推进对明清乡村社会的了解。

其次，账簿也是比较重要、也相当常见的一种民间文献。保存良好的家庭日用账，不仅提供了物价和生计的丰富信息，还

为探讨相关家庭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特别是乡民在举办红白事时所记礼单、人情簿一类，较为系统地呈现了某一时间点相

关个体或家庭的人际网络，是开展人际关系研究的理想史料。
[32]

而跨越若干年代的系列性礼单、人情簿，则为讨论较长时段内

相关个人或家庭人际网络的变动提供了文献基础。

再次，从书信往来的角度，重构写信人的人际网络，是为学界看重的一种解读视角。宋史学者就曾利用宋人文集中的书信

等史料，重构唐宋时代士人的人际网络。
[33]
跟前代相比，明清书信保存数量较多，尤其是清代一些地区的商业书信及晚清侨批，

传世数量较多，保存较为系统，为重构商业网络、跨国亲属网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值得进行系统挖掘。

最后，其他类型的史料，可能也包含一定的人际关系信息。如诉讼文书从相对独特的角度呈现了家庭内外的人际关系，在

纠纷乃至暴力的表象下，让我们窥见具体时空中相对紧张的人际关系样态。又如墓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史料，这种史料往

往包含了志主的亲属、婚姻、学缘、同僚等社会关系的信息，如能系统利用，或可开展“集体传记”（prosopographical）研

究。
[34]

再如官箴书、公牍等文献中，包含了地方官在莅任后需要处理的不同人际关系，对此学界已发表若干成果。
[35]
明清档案

中的口供史料，提供了下层民众社会交往的丰富信息，这些信息无论对于重构下层民众的社会圈子，还是对于理解他们参与结

社的问题都是颇有助益的，实际上学界已注意及此。
[36]

甚至正史中的本纪、传记史料，也包含了颇值得注意的人际关系信息（当

然有别于普通民众）。侯旭东在最近一项有趣的研究中，就系统处理了《史记》《汉书》等史籍中的君臣关系史料，探讨了西

汉时期他称之为“信—任型”的君臣关系。
[37]
此外，在文献基础较好的地方，可考虑借鉴微观史学处理文献的方法，以人名为

线索，充分发挥不同文类的史料优势，打通不同文类、不同史料之间的关系，推进对研究主题的深入理解。

近二三十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可谓渐入佳境，海量的民间文献被发现（八九十年代以族谱、碑刻为

主，近期以契约文书较为可观，账簿也大量发现，但无论是契约文书还是账簿，利用率都较低），大量文献和数据库被出版或

提上出版日程。如何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角度挖掘其中的信息，成为时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尽管我们运用

的方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提问的方式，但反过来说，史料本身的特性也在某种意义上限定了我们所能运用的方法和

追问的问题。就本文讨论的排日账及日记、账簿、书信、契约文书等史料而言，笔者认为人际网络分析法和扩展个案研究法相

对贴近这些民间文献的特性，为有效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一种颇有助益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妨围绕这些文类对应的社会主体，

充分发挥这些文类的优势，深入挖掘史料内部的丰富信息，跨越、打通不同文类、史料，开展以个体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网络

研究和中程社会过程研究，重构相应个体或家庭的生命历程、社会生活及其变动轨迹。如此，或能超越现有概念工具，对传统

中国社会提出新的认识。

[本文是在提交《学术月刊》杂志社主办的“多元与统一：新出文献与中国历史”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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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者还跟一些师友讨论过本文看法，得到了一些建设性的评论，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一些地区的账簿有题作“日记”者，其意与今人所说日记不同，乃逐日记录之谓，与婺源的“排日”相近。

[2]邵鸿、黄志繁：《19 世纪 40 年代徽州小农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介绍一份小农家庭生产活动日记簿》，《华南研究资

料中心通讯》2002 年第 27 期。

[3]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 5 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4]王振忠：《明清以来的徽州日记及其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第 37 页；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

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13 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07—127 页。

[5]黄志繁、邵鸿、彭志军编：《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6 册，第 2722—

2797 页；第 16 册，第 8013—8046 页；第 17 册，第 8363—8390 页。

[6]婺源以外的徽州地区发现的账簿是否属于排日账，还有待于对其格式、内容进行鉴别。一般而言，区分普通账簿与排日

账之间的差别较为容易，笔者建议以文本中是否逐日纪事为标准。相比而言，区分排日账和普通日记之间的差别，目前尚难给

出明确的标准。

[7]詹明铎：《我之小史》，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80 页。

[8]有趣的是，笔者搜集的程氏排日账提到的个别人物，在《我之小史》中也出现。两种文献记录的信息，在时间上有相当

一部分是重叠的。

[9]在程同仓所记排日账中，几处出现“本身好吃懒做，不学好，出外游事”（《丁亥……逐日账簿》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八

日）、“本身……又好吃懒做，不学字”（《乙酉·丙戌逐日账簿》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等语，从字迹判断，它们似乎

并非程同仓所书，而是出自其父程允亨之手，显示了后者对前者的评价，也从侧面反映了排日账的书写质量。

[10]邵鸿、黄志繁：《19 世纪 40 年代徽州小农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介绍一份小农家庭生产活动日记簿》，第 1—6 页。

[11]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 5 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第 119—124 页。

[12]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

[13]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第 107—127 页。

[14]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15]美国人类学家傅瑞德（Morton H. Fried）对 20 世纪 40 年代末安徽滁县的社区研究，大概算是个例外，他侧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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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没有亲属纽带的个人（如地主与佃农）之间的“感情”。参见 Morton H. Fried,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a Chinese County Seat, New York:Praeger, 1953;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7, reprint.

[16]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1958;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London:Athlone, 1966;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Nov., 1964), pp. 3—43; 许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2 年第 36 期；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

刊》1973 年第 36 期；林美容：《祭祀圈与地方社会》，台北：博扬文化，2008 年。在这些学者中，施坚雅稍有不同。尽管他

强调市场共同体的重要性，但其研究出发点是市场行为中的人际互动。

[17]比如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年；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Kenneth Dean and Zheng Zhenman,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2 vols., Leiden: Brill, 2010.

[18]事实上，笔者自身的社会史研究，也深受上述学术风气的影响，参见 Yonghua Liu, 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 1368—1949, Leiden: Brill,

2013; 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刊。

[19]当然，如果将方法论个人主义推到极端，我们研究的起点应是个人，而非家庭。不过如果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跨家庭层

面的社会关系，也不妨将家庭视为我们讨论的起点，不必直接涉及家庭的内部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研究路径与自我

中心社会网分析相近，参见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82—119 页。

[20]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 年，第 22—30 页；王崧兴：《汉人社会体系的原动力：有关系，无组

织》，徐正光主编：《汉人与周边社会研究：王崧兴教授重要著作选译》，“国立”编译馆主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 年，

第 21—40 页。另外，Mayfair Mei-huiYang, Gifts, Favors, &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人际关系研究的力作。苏力在最近一篇论文中，对“差序格局”这

个概念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参见苏力：《较真“差序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4 卷第 1 期（2017 年

1 月）。

[21]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207—214

页。

[22]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al

Marketplace,” in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trans. Eren Branch,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3—8.

[23]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第 20 页。

[24]Max Gluckman,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Oxford: Blackwell, 1955.

[25]Max Gluckman,“ Ethnographic Data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 9.1 (1961): 5—

17; reprinted in T. M. S. Evens and DonHandelman, eds., The Manchester School: Practice and Ethnographic Pr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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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thropolog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8, pp. 13—22.

[26]本节参考了 J. Clyde Mitchell“, Case and Situation Analysis,” Sociological Review 31 (1983): 187—211

(reprinted in T. M. S. Evens and Don Handelman,eds., The Manchester School: Practice and Ethnographic Praxis in

Anthropology, pp. 23—42) 对三种个案分析的讨论。

[27]Gluckman“, Ethnographic Data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p. 15.

[28]Max Gluckman, Analysis of 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这个成果首次发表于 20 世纪 40年代初。

[29]Mitchell“, Case and Situation Analysis,” pp. 28—29. 米切尔还提到，扩展个案研究法与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的“社会戏剧”（socialdrama）类似。有关扩展个案研究，还可参见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

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期，第 118—130 页，特别是第 127—130 页；Michael Burawoy,“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Race and Class in Postcolonial Africa,” in MichaelBurawoy,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Four

Countries, Four Decades, Four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One Theoretical Tradition, Berkeley and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9—72. 卢晖临、李雪的文章侧重强调扩展个案研究如何打通微观与宏观；而

迈克尔·布洛威（Michael Burawoy）的文章强调扩展个案研究的反思取向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扩展个案研究包

括研究者的社会参与、研究范围在时空方面的拓展、研究对象从过程转向动力、理论拓展等特征。在扩展个案研究的诸多特征

中，笔者尤为关注的是：（一）这一方法偏重较长时段；（二）关注地方性过程与动力；（三）关注行动者介入的不同场域之

间的历时性、共时性关联。

[30]这种事件有别于史学研究通常处理的事件，是一种“微事件”，亦即在微观层面发生的、社会影响较小但对当事人可

能造成一定冲击的事件。

[31]从宏观的维度，似可关注跨地域的空间流动和社会网络，有关这一问题，笔者拟撰文另行讨论。

[32]阎云翔在研究当代黑龙江下岬村的社会关系与礼物馈赠时，就系统利用了村民所记的礼单，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

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7—50 页及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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